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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4248 号

申请人：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何小鹏，该单位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苏光耀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戴军，男，汉族，1988 年 7月 25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江苏省通州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关程徽，女，广东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江锦欢，女，广东顺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案由：其他争议。

申请人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戴军劳动争

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苏光

耀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关程徽、江锦欢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支付违反保密义务的违约金

1391000 元。

相关案情

申、被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18 年 9月 14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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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岗位：系统测试高级经理。

三、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：申、被双方签订了该协议。其中，

第三条约定，乙方（即被申请人）在甲方（即申请人）工作期间，

必须遵守甲方规定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保密规章、制度，履行

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。第四条约定，除了履行工作职务

的需要之外，乙方承诺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以泄露、公布、发

布、出版、传授、转让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（包括按照

保密制度的规定不得知悉该项秘密的甲方的其他职员）知悉属于

甲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甲方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

秘密信息，也不得在履行工作职务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。第十

五条第一项约定，乙方如违反本协议保密义务条款的，应当按乙

方离开甲方前十二个月的薪酬总额的 2倍（乙方工作月数不足十

二个月的，违约金金额为乙方实际工作月数的薪酬总额的 2倍）

的标准，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四、最后工作日及离职时间：2023 年 3 月 21 日。

五、离职原因：申请人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及保密协议为由

解除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。

六、相关微信聊天情况：被申请人与薛源（非申请人单位的

工作人员）在 2023 年 1月 15日至 2023年 2月 14日期间谈及P7i

车型的电流方案、热管理系统、电池包组装方式、发布时间、交

付时间等信息。

七、申请仲裁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7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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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、被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关于违约金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

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除违反服务期约定的

违约金和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违约金外，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

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的违反保密义务

违约金，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

者承担的违约金，故对申请人的违约金仲裁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

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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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郭 曙 东

二○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：钟 文 敏


